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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 本土化潮流中，「弱勢族群」要團結，由質、量兩方面，表現存在的特性與價值，才會

受重視，從「邊緣」融入主流。在高速發展的現代，結合群眾的領導才能與學識同樣被重視：

美國孩童自小學起，即由「童軍團」、「體育團隊」、「義工服務」中培養團結精神；麻省

理工學院（ M.I.T）大學（undergraduate）獎學金的面試考題是：「當領導團體，我的意見被

群眾反對時，怎麼辦？」一針見血，可以深究團隊合作的經驗與領袖人才的歷練。中國人傳

統上不易團結，遠近因素甚多：本文由四方面來探討，以求拋磚引玉，針對弊病，力求更新。

第一方面談歷史的影響：中國人在長期封建制度下，思想上受到「忠」的桎梏，團結的努力

受到長期壓抑。第二是佛教在「信仰」中，共識的力量。第三是：「忠」與「戒」結合，提

供的現代化的團結契因，並由「行動」中顯示的範例。第四是時局的變化，世界領袖的省思，

顯示佛教以「忠、戒、平等」對未來世局發展的啟示。 

一、「忠貞」倫理的歷史演變 

  「忠貞」的要求，起自圖騰部落，原目的是為了要族群合作，齊心協力，服從指揮，完

成任務。封建時期，「忠貞」變成「忠君」的同義詞。現代社會，每家公司雇員仍要求簽署

「Code of Ethics」，這是伙計對老闆的「忠誠」宣示。可見「忠」的倫理，是古今中外，集

團努力所必需的倫理。「忠」的思想發展得正確，團體自然能合作，團隊文化也能蒸蒸日上。

「忠」的行為也很容易誤導、扭曲。嚴重時，「愚忠」帶給族群短暫熱潮，而後是哀鴻遍野，

幾世不得翻身。 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24 期 / 2004 年 11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，共 8 頁 

論文 / 「忠」的演進與海外佛教團結的時代意義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

  中國歷史向來強調「忠」的概念，但疑點一直未能澄清，也無法釐正。對後世最大的影

響在：中國人沒有完善的團結文化：太平順世，不能創新，讓人民生活更安適合理；大難來

臨時，莫衷一是，各自分飛。 

  「忠」不是儒家的特產，儒家講「仁、義、禮、智、信」；儒家講「誠」。卻避談有干

涉政治嫌疑的「忠」。早期以「忠」來評定的史實，如〈晏子不死君難〉[註 1]、〈晉獻公殺

世子申生〉[註 2]，都早於封建「欽命」的標準，意義也不同。直到漢帝國把「忠君」變成人

民必須奉行的守則，還把這思想硬掛在獨尊的儒家思想上。如果深根究底，孟子曾說過：「君

視臣如草芥，臣視君如寇讎。」「忠」是有條件的，是相對的，要「統治者」與「被統治者」

相互尊重，亞聖才肯為「忠」字背書。不過，「統治者」未必喜歡這種「協商」論調。專制

統治要宣揚的是「君叫臣死，臣不敢不死」。腦筋清楚的人，都能看出「單軌」要求的缺陷。

在君王權力邊緣區，每有深刻的質疑：如戰國時期，樂毅逃到趙國，燕惠王管轄不到，〈樂

毅報燕惠王書〉說：「善作者不必善成，善始者不必善終。」[註 3]說出「忠」是契約關係：

兩相互惠時，「忠肝義膽」；等到「共識」變異，猜忌杜防，就只好分道揚鑣，其他的求全

責備，都不帶有任何歉疚；西漢逃亡匈奴的李陵，說了「雖忠不烈」[註 4]，大膽挑戰君主對

部下單方面的嚴苛要求。 

  儘管一、二範例的強力質疑，然而「我武維揚」，「天威浩蕩」，皇室威權大得驚人，

「忠、孝、仁、愛……」，八德之首，仍以「統治者」 的心態為主要詮釋，儒家思想被委屈、

或壓制、或變型，都是意料中事。封建制度限定了「忠貞」是必須以「忠君」的形態來表現。 

  歷朝開基創業的帝王，多半英武過人。明君獨裁，有時比集團討論、民主議論還要有效

率。這時「忠君」思想造就了正面的團結信心。到了平庸的君主，把黑貓看成白貓，顛倒是

非，引奸吝亂臣為心腹，所謂「忠者不忠」，分崩離析，各自為政。杜牧〈阿房宮賦〉說：

「亡秦者秦也！」歷代王朝就如此興替輪迴著！ 

二、傳統儒學中疏漏的「黨團文化」，使民眾沒有突破創新的機會 

  起自漢朝，中國社會以儒學為主，讀書人稱為「儒生」，歷朝天子尊奉孔子為「至聖先

師」，注重教育、知識，表揚「忠孝節義」。按著儒家理論範疇，兩千年來，所謂「正心、

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由內而外，做為讀書人循序漸進的圭臬，個人行為的

法則。然而兩千年的中國，戰爭頻繁，天災人禍。端賴老百姓艱辛奮鬥，承受痛苦，支撐難

關；忠貞之士不惜生命，救亡圖存。千年來一貫如此。文化上的原因有二： 

  (一)主流思想「儒學」的延展過程不夠周密：在人才培育中，最嚴重的缺失便在於「修身、

齊家」之後，並未具足「治國、平天下」的資格：一個國家的領導者，日理萬機，其複雜困

難較之齊家不可以道里計；治國者所需具備的條件：如領袖經驗、群眾基礎、個人威望、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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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的功勳、為社會創造福祉的願心，在在都不能以一個家庭或家族中的成績做代表。「齊家」

之後，應有結合「團體」的領導經驗，才談得上肩負「治國」重任。歷史上常見某人因「孝

廉」為官，或因科舉入仕。結果入朝任事，或者落落寡歡、或者同流合污。讀書的理想與現

實相差太遠，又沒有同道共識，一群烏合之眾，既無力整頓綱常，撥亂反正，還得擔心受人

猜忌、暗箭中傷。所謂「公門深似海」，漏夜趕科場、金榜題名之後，竟是一個五味雜陳的

染色缸，欲求「潔身清譽」而不可得。 

  (二)封建制度下，不願意見到民眾領袖的崛起：中國人一談到黨團，就有「儒以文亂法，

俠以武犯禁」的陰影：東漢「黨錮之禍」惹來抄家之痛；宋朝的「元祐黨禍」是不講是非、

不論才情，只要列名黨籍，一律罷黜。誰不愛惜名譽、生命？誰不珍惜族親、前程？但是在

專制時期，稍一不慎，背上「亂黨」之名，哀痛之情，一代又一代，留在傳統裡，「君子群

而不黨」成為讀書人的後盾。「群而不黨」就是在人群中，「蜻蜓點水」，臨近實際行動，

說幾句漂亮話，臨陣縮頭，儘量別留下把柄。怕的是：專制政府為了控制百姓，不希望受到

強勢黨團的威脅。如果群眾逐漸聚集，力量足以抗衡政令。往往政府先安一個罪名，然後強

迫驅散。東漢李膺「談論國是，輿論忠奸」，被判「妖言惑眾」，死於獄中。國父孫中山先

生領導的革命黨也曾戴過「叛亂集團」的帽子。所謂「成王敗寇」，翻起歷史舊帳，許多有

理想、有組織的團體，在尚未完全成熟之際，就被抹黑扼殺。因此，一個聚眾結社的體制與

文化，在中國一直沒有磨練與健全發展的機會。 

  齊家的典範可以嘉勉為「孝廉」，為君主效力的是「忠良」，為蒼生、為理想而奮鬥者

卻可能背一個負面的「亂黨」罪名。所以在循序而進的中途，有個「陷阱」，然而成大事都

需要群眾力量，而且團隊做事要有一致的標準與理念，才能成功。 

  從北宋‧王安石變法的史料，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在「忠」與「團結」之間，矛盾又不得

不為之的心情：王安石的新法，在理想上是善意改革；但是王安石沒有班底，臨時湊合的幹

部，良莠不齊，在執行上大打折扣，為守舊派所垢弊。 

  個性陰狠或柔弱的獨裁者，有時以分而治之，故意在同一事件上兩面作態，造成部屬的

對立與不合：王安石變法中，幕後台柱──宋神宗經常搖擺不定，支持改革派時，說：「古

之君臣，如朕與安石，絕少相知」，讓王丞相放心大膽去改革，安石曾謂：「天變不足畏，

祖宗不足法，人言不足恤。」等於是豁出生命，全力以赴，然而朝中有「不附新法者，安石

欲深罪之」，神宗「以為不可」。這就是和稀泥的領導統御。政策居然有禁區，網有遺漏，

究竟神宗要讓王安石掛著「忠」字招牌，凝聚人氣？還是「造反有理」，讓保守派持有金牌

護身。氣得「安石稱疾不朝，皇帝遣使慰勉，乃出」。最後，在守舊派攻擊下，讓安石下野

回鄉的還是神宗，真是「成也蕭和、敗也蕭和」。國政就在吵吵鬧鬧中，江河日下。[註 5]  

  從宋神宗到哲宗，國家大政翻來覆去，朝閣大臣如走馬燈，忽上忽下，朝令夕改，地方

官陽奉陰違，五日京兆；百姓無所適從，亂象叢生。「徒法不足以行政」，原本黨派精神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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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再的宣導，默契要多次合作來鍛鍊，前瞻性的政策需要往昔成功的聲譽來支持，沒有共識

與時間的歷練，團隊成不了大器。 

  治國無方，讓丞相下野，君王依舊「天縱聖明」。職責不分，「忠」與「團結」都是僵

化的「紙上談兵」。 

  「忠」的觀念，直到加入佛家（或理學）的影響，才突破王權的統馭。明朝羅貫中在《三

國演義》裡藉著關羽寫出「忠不違心」的看法，以個人良心、良知來做標準。這是一大進步：

「忠於良心」讓個人有「自主權」與「決定權」，「忠心」於團體的前提是心意相通，也就

是「目標」與「意見」相投。不再是由「皇命誥制」來決定。這個重視自覺的演繹，成為流

傳民間的權變思想。 

  同在封建統治下，佛教由邊緣而融入主流，而且長期地維持僧團。其中有特定的因素，

敘述如下。 

三、佛教的第一個團結基礎，弘揚佛法大業的「共識」 

  佛教以「信」為團結的基礎。佛教的「信」與儒家的「信」意義不同：儒家的「信」是

堅守契約，一言然諾的「信用」倫理；佛教的「信」是對佛陀意旨堅定奉行的「信仰」：佛

陀在世時，追隨、跟從，向佛陀請益學習，佛陀入滅後，遵守經論，闡揚佛理，乃至「寧往

西天一步死」誓言，這等於是「捨命效忠」。只是佛教效「忠」的對象是思想，是實踐淨土

的理念，比起效「忠」於權位，較不容易偏差，也較容易整合。 

  佛教傳入中國，從東漢到魏晉南北朝，（西元一世紀到五、六世紀），是創立根基的發

展期（Transition period），這時期主要的本土化重點在： 

  (一)大量的翻譯。 

  (二)融和本土人文，在解說佛理時包括了玄學、儒、墨、道家文化。[註 6]  

  (三)鑑於眾說紛紜，四、五世紀，也有僧人做綜合、整理，力求思觀點正統化，如道生法

師突破經論的言教文字、智者大師系統化的「判教」，都是為了方便後來者修行。[註 7]  

  早期的傳入、介紹，是僧侶自動自發的，如同一個「大觀園」，百花齊放。僧團之間並

沒有合作的關係。為了忠於佛理，光大聖教，刻骨銘心，在所不辭。所以這種團結是以「共

識、認知」為基礎。多虧了六朝的分裂，朝代更替頻繁，專制帝王無暇於思想控制，各人種、

族裔混雜一地，時勝時敗，包括本地的漢人，沒有一族有絕對的優越感。尤其戰亂，更使人

厭棄舊文化，企盼新思想帶來新希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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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交通不發達、資訊不易交流的當時，佛教各派是多頭發展：各有所據、自然發揮、莫

衷一是。在各地播下種子，以不同方式宣導。以數學機率來說：只要基數夠大，總有幾派理

念，因時、地相宜，廣被接受。今日能回溯的宗派，是在五個世紀裡，許許多多無名英雄，

竟畢生努力，實驗又實驗後，綜合出眾望所歸的生活哲學。適時適性的善法，自然有信眾團

聚，奉行如儀。專制下的團結，有好處也有隱憂：南梁‧蕭衍篤敬佛教，希望以佛法敦厚民

風；隋皇帝禮敬智者大師，也是對佛教團體安撫，以求治權的擴張。負面反應如在北方的佛

教，讓王權感到威脅。乃有北魏、北周滅佛。所幸，中國未能一統，其他地區能延續慧命，

繼亡存絕。整體而言，各支各派以宣揚佛教為「共識」，在強大主流王權下，化整為零的合

作。 

  一個中正和平、寬容有度的思想，必能經過無數戰火、動亂，在人心中植根流傳。同樣

地，一個歷經長年動盪、分離，還能整合的民族，必有收納新知、截長補短的文化包容力。

唐朝，讓中國人民苦盡甘來，生活上承平安樂，文化上大放以異彩，政治、經濟成為寰宇的

表率。佛教思想終於有了集大成的環境，《六祖壇經》是中國佛教最有代表性的著作，《壇

經》裡有道家、儒者、墨子的軌跡，又傳遞了佛陀原旨，經過融會貫通，推陳出新，如春陽

暖風，拂在人心裡，如此自然，如此合理、如此舒泰，這就是邊緣文化融入主流成功的特性。 

  六祖稱「佛性」即自性，「我心即是佛」，所以「忠於佛」便是「忠於自心」。優點在

每個人都平等，每個人都應自尊自重，從而活躍了昇華成佛之道。「忠於自心」的缺點在：

自此各行其是，自說自話，伏下派系不和的陰影。 

  影響力大了，不免有爭主導權，爭正統的問題。開山祖師，氣度恢宏、見識過人，能不

計較得失與世俗品評，常是後繼者，為一日之長，而成意氣之爭。[註 8]當支流派系的訴求，

超過「共識」的訴求，團體只有權變或分裂！ 

  所以，「忠誠」的條件是除了「共識」外，要有滿足團體成長的合理回收與分配，也有

成員素養紀律的要求。這得需要制度的協訂，一般「法律」或「契約」都只涵蓋表象，佛教

的「六合敬」還包括了內在的自律，較之條文更有深度。 

四、佛教的第二個團結基礎，「六和敬」的「戒律」文化 

  佛教的另一個特性是：「集結的戒律」。從佛陀帶領徒眾，到入滅後要求「以戒為師」，

都注重到集團生活的要旨，在傳入中國的發展期（Transition period），或許是為了避免刺激

專制政權，團體合作的意義並未受到特別的強調。然而高僧講經時，「四方雲聚，千里遙集」，

「夫預學徒，莫不依擬」（《高僧傳》），傳教要能吸引、聚眾、號召，又讓徒眾奉行，這

已超越儒家「庠序」的教學。人群聚集，除了領袖威望，還要有一套規範群眾的律法，才能

維持長期和睦。在集結中培養領袖人才，更巧妙地彌補前面提及儒學發展的缺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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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宋以後，佛教宗派分裂並非致命傷。晚清之際，佛教棄塵離世，避處深山，脫離了「僧

俗兩利」的使命，對社會沒有助益；自了式的發展，違背了集結的宗旨，才讓佛教前途「命

如懸絲」。 

  人間佛教的覺醒，重新回歸於社會福祉的提昇；振興佛教，也帶給百姓優良的生活文化。

佛教的「戒律」文化，其中以「六和敬」為代表，規畫著寺院裡成員間的互動合作，和僧眾

的團結準則。從星雲大師對「六和敬」的解釋，[註 9]就可以看出團體合作的契因： 

  見和同解是思想上的共識，有共同的目標，才能談合作。 

  戒和同修是法制上人人平等，必須尊重對方的權益，才會贏回尊重。 

  利和同均是經濟上平均分配，現代「忠誠」的條件是要有合理回收與分配。 

  意和同悅是精神上志同道合，在交流意見中，互相學習，彼此砥礪。 

  口和無諍是言語上和諧無諍，這表現著寬容的修為。 

  身和同住是行為上不侵犯他人，這是「己所不欲，勿施於人」的自律。 

  「六和敬」總括了「身口意」的修養，「見」的共識，「利」的互惠，與「戒」的平等。

讓群眾在自動自發的意願下，為團體「效忠」。內在的節制優於憲法的規定：世法只能在事

發之後，做有限的矯正；修養與道德卻能定繩規於造惡之前。群眾一致有了「身口意」的修

養，以「共識」為長程為目標，在合作中，即使有缺陷，也較能容忍，其後「均利」制度就

容易訂定了。 

  現代化的制度，加上現代化的觀念造就了僧徒、信眾對「人間佛教」的忠誠與信心。理

論上的團結還要有行動來體現舉例而言，西元二○○二年，全台恭奉「佛指舍利」表現了佛

教各宗派，乃至大陸佛教界，齊心協力，跨越了歷史、政治的鴻溝，共同合作。此事新聞多

所報導揄揚，本文不再贅述。而自同年五月，時任美國洛杉磯西來寺之住持慧傳法師所倡議

的「海外佛教團體聯合慶祝浴佛節」也有其特殊、不凡的意義── 

  (一)佛誕節慶典選在「母親節」，所以除了慶祝佛太子的誕辰，也著重母愛、母教的偉大，

宣導：肉身得自父母，法理來自佛陀，相同的感恩惜福，讓中外人士，無分是否佛教徒，都

有相同感受。 

  (二)聯合主辦的單位包括法印寺、西來寺、觀音禪寺、法光寺、法身寺、觀世音藏傳佛教

中心，加州圓融寺、慈濟功德會、國際佛光會，參與單位包括妙覺寺、雪峰精舍、萬緣寺、

明月居士林、淨宗學會等。可以說是網羅南加州僧俗二眾共同慶祝。儘管修行上，禪與淨、

大乘與小乘、漢傳與藏傳；甚至在重點方向上，各有差異。而這次的大團結是在「異中求同」：

以「八相成道」為主題，以佛陀為中心，建立在佛教徒的「共識」上，因此議事、籌畫進展

順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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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主題確定後，各單位又有自主表現特色的空間：從場地佈置上各主辦單位可以有自己

的海報與文化宣導，典禮由各單位信徒著傳統服裝，組隊輪流獻供，表演節目、義賣、遊戲

都由各單位承包以表現特殊的風味，這顯示了佛教的多元化既有一致的精神，又包含不同族

裔、地域文化色彩，使內容益發精湛。「修行有多門」是放得出去，讓時間來考驗：兩千年

之後，在距離發源的印度恆河有半個地球之遙的美國洛杉磯交會，仍能讓各宗派匯集，以數

種語言交流，總結於「歸元無二路」。證明了佛教涵括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理」，「放諸四

海而皆準」的共通點。 

  (四)執行、負責的單位不貪功，在實際行動中學習、自我考核。「學佛在自覺」，在團隊

決議中，有取有予、考驗著信心，也考驗著包容力和自律。 

  海外佛教在洛杉磯的團結，另具「本土化」意義。因為洛杉磯眾多族群聚集，佛教是邊

緣文化，無論信眾財力或政治奧援，與主流宗教相去甚遠，再加上第一代移民逐漸老邁，急

須與本土觀念連結。無分族裔，成功的合作，示範寬廣胸襟與包容的精神；同時傳承「有容

乃大」的經驗，讓各族裔的新人接棒。浴佛典禮莊嚴隆盛。之後，近百餘個攤位提供食物、

遊戲、文物展、茶道、禪坐、義診。舞台上有合唱、舞蹈、樂器演奏、話劇、魔術表演。展

現「嘉年華會」的熱鬧，讓本土人士有「賓至如歸」的盡興。外加「模範母親」的表揚，在

在表現老少同樂，東西習俗兼容，為文化交流留下深遠的影響。當日人潮如龍，高速公路為

之堵塞，主流《洛杉磯時報》深入報導，提昇東方與佛教形象。 

五、佛教的第三個團結基礎：「法法平等」對世界和平的啟示 

  科技文明高度進步的現代社會，並不代表精神文化的健全，混濁的思想暗流可以掀起世

事人心的大波瀾。一場恐怖戰爭，導致世界經濟衰退：二○○一年美國在世貿大樓被摧毀後，

全世界都掀起了「檢討」的省思。戰場上，美國對「神學士」強烈砲火轟擊後，仍努力為「阿

富汗」災區做復原、救濟工作。新聞、宗教、學界也探討著：「為什麼宣導精神昇華的宗教，

卻導演毀滅生命的仇恨行為？」 

  二○○二年一月十二日，巴基斯坦總理穆沙瑞夫對著回教極端派說：「我們究竟要死忠

於幾句原始教條，把回教世界倒退到千年以前的生活型態？還是要進步、合理的生活與現代

宗教思想？」又說；「當以軍權來統治，一句命令即可，但後果可能非常錯誤；如果要由群

體來努力，那必須下放權力，把領導與被領導者同等對待。」[註 10]  

  比起人權平等，佛教更廣義的主張「法法平等」：如果把自認的「善法」當作唯一標準，

「單方面」地強迫舉世奉行，那也落入偏執。法要能因時、地、環境、風俗而制宜。所以各

種善法都應平等看待，更何況眾生、凡夫，都不應以人種、信仰而起分別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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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一一之後，美國布希總統也一再強調：戰爭是針對「恐怖分子」而非「回教」，並重

視「回教」徒在美的平等權益。輿論反覆檢討，大致都認為：封閉式的團體領導，容易自以

為是，以愚昧的方式來表現忠誠，造成全球的動盪與衰退。民間自發性地組成宗教對話，如

橙縣的 Kitchen party（廚房對話）邀請猶太教、佛教、回教、錫克教、印度教共進早餐，在

輕鬆氣氛中交流。即使歧異不是三天兩頭可以解決，但「異中求同」起步在：共同為居住的

橙縣舉辦遊園會，利潤之餘捐給社區貧困無依的饑民。[註 11]  

  星雲大師曾說：「宗教都是勸人為善，……不同的宗教，教義本來就應該不同，但教徒

之間可以來往。」[註 12]「我們不分宗教、派別，儘量服務贊助，給與歡喜……樹立一個慈悲

包容的團體」，又說：「十法界一切眾生的本質是平等，……這個世間就像大海一樣，包容

江河溪流，互相融和，同一法味。」[註 13]  

  從以上的範例與「人間佛教」的宣導，可以看到人類努力的方向是：在求福祉，為自己

的理想盡心、盡忠之際，方法上，由團隊的「共識」，集腋成裘，利和同均，同時仍須保持

自尊自重的戒律，不侵犯、不傷害他人，唯有尊重對方，以平等立場，溝通融和，才會在息

息相關、天涯若比鄰的地球村中相互照應，共享資源，共創幸福。 

  

【註釋】 

[註 1] 《左傳》。 

[註 2] 《檀弓》。 

[註 3] 《戰國策》卷三十「燕策二」。 

[註 4] 〈李陵答蘇武書〉。 

[註 5] 《宋史‧王安石傳》。 

[註 6] 方立天，〈佛教與中國文化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三期。 

[註 7] 慈容，〈佛教史上的改革創見大師（上）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七期。 

[註 8] 星雲大師，《六祖壇經講話》四冊之四。 

[註 9] 慈容，〈佛教史上的改革創見大師（下）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八期。 

[註 10] Los Angeles Times, 2002.1.20. 

[註 11] Los Angeles Times, 2002.4.20. 

[註 12] 星雲大師，〈各有各的爸爸〉，《迷悟之間》第三冊，第一八七頁。 

[註 13] 星雲大師，〈佛光世界‧佛光會的性質 〉。  


